[bookmark: _GoBack]人文与法学学院讲座论坛审批表
	基本信息栏（申请人填写）

	申请人
	
	联系电话
	

	活动类型
	☐报告会 ☐研讨会 ☐讲座 ☐论坛 ☐培训 ☐其它

	活动主题
	

	拟举办时间
	
	拟举办地点
	

	是否涉及境外
	□是    □否

	意识形态风险自评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
	主讲人
	
	主讲人职务/职称
	

	主讲人简介
	

	活动主要内容
	

	参加人员范围及
预计规模
	

	是否涉及下列
敏感议题
	☐民族宗教 ☐港澳台 ☐国际关系 ☐意识形态 ☐党史国史 ☐均无

	经费来源及预算
	总额： 元；其中学院资助： 元；科研/学科/项目经费： 元；其他： 元

	讲座是否网络直播
	☐否 ☐是，平台名称：

	初审意见（系/所）

	政治导向审核
	☐合格 ☐不合格，说明：

	学术水平审核
	☐合格 ☐不合格，说明：

	意识形态风险
	☐无 ☐低 ☐中 ☐高，说明：

	其他补充意见
	☐合格 ☐不合格，说明：

	系主任意见
	

签名：          日期：

	复审意见

	分管院领导意见
	

  签名：          日期：

	终审意见

	院长意见：



     签名：      日期：
	学院党委书记意见：



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日期：

	附：1. 报告人简历（含近5年代表性成果目录）
2. 讲座详细提纲或PPT


注：1.凡应报党委宣传部审批的哲学社会科学讲座论坛应至少提前5个工作日报批。报告人系国（境）外人员或邀请国（境）外人员参加的，至少提前10个工作日；
2.申请人请将审批通过的《人文与法学学院讲座论坛审批表》纸质版（双面打印在一张纸上）交至教科办7号楼303室。


